附表1
综合评审表
	评审项目分值
	分值
	评审标准分值
	得分

	投标报价
	30
	投标报价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价格分值【注：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。】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。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，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。
	


	技术部分46.5分）
	重要技术参数（带“▲”项）的响应情况 
	13
	考查投标人对重要技术参数（带“▲”项）的响应程度。如某项产品设置有重要技术参数，且投标人全部满足该产品的所有重要技术参数，该产品得1分。如有一项（或以上）参数负偏离，则对应产品不得分，最高得13分（本项目共有13个产品设置有重要技术参数）。
注：技术参数中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，须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未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指标按投标文件“技术要求响应表”中的投标人填写的“是否偏离”为准，未填写或未响应的视为负偏离。
本部分评分内容为客观分，评标委员会成员评分须一致。
	

	
	普通技术参数（非“▲”项）的响应情况
	33.5
	考查投标人对普通技术参数（非“▲”项）的响应程度。每全部满足一个产品的所有普通技术参数，该产品得0.5分。如有一项（或以上）参数负偏离，则对应产品不得分，最高得33.5分（本项目共有67个产品）。
注：技术参数中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，须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未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指标按投标文件“技术要求响应表”中的投标人填写的“是否偏离”为准，未填写或未响应的视为负偏离。
本部分评分内容为客观分，评标委员会成员评分须一致。
	

	商务部分23.5分）
	培训方案
	3
	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中“商务要求”中的“培训要求”提供响应方案，对该方案进行评审： 1.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3分； 2.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2分； 3.不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或未提供方案的，得0分。
本部分评分内容为客观分，评标委员会成员评分须一致。
	

	
	交货保障方案 
	3
	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中的交货要求，提供完善的交货保障方案及排产时间节点等方案，对该方案进行评审： 1.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3分； 2.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2分； 3.不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或未提供方案的，得0分。
本部分评分内容为客观分，评标委员会成员评分须一致。
	

	
	售后服务方案
	3
	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中“商务要求”中的“售后服务”提供响应方案，对该方案进行评审：1.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3分； 2.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2分； 3.不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或未提供方案的，得0分。
本部分评分内容为客观分，评标委员会成员评分须一致。
	

	
	场所建设服务方案
	6.5
	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中“商务要求”中的“场所建设服务”提供响应方案，对该方案进行评审：1.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6.5分； 2.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3分； 3.不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或未提供方案的，得0分。
本部分评分内容为客观分，评标委员会成员评分须一致。
	

	
	同类项目业绩
	3
	2021年1月1日以来投标人具有的同类项目（指至少包含本采购包中涉及的任意1种货物）供货或销售的业绩情况，每提供一份有效业绩得0.5分，满分3分。 注：1.响应人须提供合同关键页（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、合同项目名称与含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、签订日期的关键页）复印件。 2.若证明材料不能明确体现签订时间的，不计分，未提供以上材料或提供不全，对应的业绩不得分；3.同一项目中不同货物签订了多份合同的，视为一份业绩，不重复计算；4.业绩合同内容名称与采购货物名称不同，但功能相同，可相应得分。
本部分评分内容为客观分，评标委员会成员评分须一致。
	

	
	质保期承诺
	5
	投标人在本项目的质保期限两年的基础上，承诺含在投标报价中（即不再另外收取费用）的质保服务增加1年，得1分；增加2年，得3分；增加≥3年，得5分；最多5分。 注：提供承诺函，承诺函格式自拟。 本部分评分内容为客观分，评标委员会各成员评分必须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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